
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7案卷

百般纵容
儿子长成“黑老大”

1986年出生的谭旭自幼父母离婚，读初中时，谭旭喜

欢上“古惑仔”系列电影，初中还没毕业便开始混社会，与

苏天、刘成等人“歃血为盟”，在郴州城区持械聚众斗殴，

多次结伙抢劫，还参与非法拘禁、强奸、强制猥亵等罪

行。2004年9月，谭旭等人被抓获，后被法院判刑。

2012年9月，谭旭第一次刑满释放后，曾玉没有对其

严加管教，纵容他跟闲散人员混迹社会。2013年至2016

年间，谭旭纠集牢朋狱友，从事开设赌场、在赌场放高利

贷、帮人收债等违法犯罪活动。2017年1月，谭旭因聚众

斗殴、开设赌场再次被法院判刑。

这一次，当案件还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和法院审理

阶段时，曾玉到处找人替儿子作伪证，干扰司法办案。

第二次出狱后，谭旭重操旧业，以“友情岁月寄卖行”

为据点，继续纠集牢朋狱友，扩大发展成员，逐渐构建了

一个组织结构严密、层次分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继

续干着为非作歹的勾当。2018年10月，公安机关陆续将

以谭旭为首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十余名主要成员抓捕

归案。

2019年12月17日，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对被告人

谭旭等2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提起

公诉。一审法院以被告人谭旭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聚众斗殴罪等13项罪名，数

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9名被告人因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二个月至三年一个月不等刑罚。对谭旭等20人通过违法

犯罪及其他手段聚敛的财产及孳息，上缴国库。一审判

决作出后，被告人谭旭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2020年4月10日，郴州市中级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无限放纵
母亲帮忙洗钱作伪证

郴州“黑老大”谭旭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具

有大学文化水平又曾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母亲曾玉到底做

了些什么呢？

儿子犯罪，母亲百般妨碍司法机关办案。2013年11

月2日，谭旭等7人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公安机关移送郴

州市北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谭旭

违反规定脱逃，曾玉为减轻谭旭的罪责，教唆刘某等人作

伪证，证明谭旭不是该次聚众斗殴的召集人。在曾玉的

干扰下，侦查机关重新对刘某等人进行调查取证，并取得

了与案件事实不符的“新证据”。2016年3月，谭旭被抓

获归案，在法院审理期间，曾玉又指使张某等人作虚假陈

述，严重影响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儿子赚“黑钱”，母亲帮忙“洗黑钱”。2013年以来，谭

旭等人通过开设赌场、高利放贷、非法收债、炒作虚拟货

币等违法犯罪活动和其他手段，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上千

万元。为掩盖犯罪，谭旭多次将违法犯罪所得以现金或

转账方式交给曾玉。曾经干过会计的曾玉想出了很多

“洗钱”的招数。她将现金存入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并

将资金在自己名下银行账户及谭旭名下银行账户之间频

繁划转，或采取以自己名义购买不动产、车辆等方式，掩

饰、隐瞒谭旭违法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

经查，2017年至2018年，曾玉为谭旭掩饰、隐瞒巨额

财物1400余万元。据统计，两年时间里，曾玉购买别墅

豪宅3处、购买名车3辆，银行划拨转账更是不计其数。

公安机关在侦查谭旭涉黑案时查出曾玉犯罪线索。

2019年8月30日，因曾玉涉嫌洗钱罪、妨害作证罪，公安

机关将该案移送苏仙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抗诉
母亲得到应有惩罚

2020年11月，苏仙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

人曾玉犯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80万

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苏仙区检察院认为该判决虽认定

了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但量刑畸轻，决定提请上级检

察机关抗诉。郴州市检察院支持抗诉，认为曾玉洗钱数

额达1425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法

定量刑和罚金都畸轻。

与此同时，曾玉也不服一审判决，认为自己无罪，提

出了上诉。

据承办检察官廖晓晴介绍，在证据如此确凿的情况

下，曾玉从未作有罪供述，仍然认为儿子没有违法犯罪。

她坚称，自己买车买房的钱是爱慕追求自己的李某于

1995年赠与的，以及同学祝某帮忙管理赠款赚来的，与谭

旭名下银行账号频繁划转是为帮银行工作人员完成揽储

业务。

承办检察官通过仔细阅卷，发现曾玉提到的李某是

一个“隐形人”，且曾玉对李某赠与自己的140万元、祝某

帮忙管理赠款使之增值的数额，有430万元、450万元、

485万余、685万元、695万元等多次不一致的供述。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在二审的庭审中，我们再一

次向法庭出示了曾玉洗钱的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

及被告人多次不一样的供述和辩解。出示的证据形成了

定罪量刑的完整证据链条。”

日前，郴州市中级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

见，认定被告人曾玉犯洗钱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

处罚金160万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60万元。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汽车喇叭响一声后
老人倒地身亡
司机被判承担15%责任

《工人日报》李国 刘美军

一位老人清早在路边散步时，因为突然受到

一声汽车喇叭的惊吓而倒地身亡。家属认为按

喇叭的司机存在重大过错，随即将其告上法庭，

索赔34万余元。

近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

决，认定本次交通事故的损失应在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江支公司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认定责任比例为驾驶

员张某承担15%、谋道镇村建中心承担5%，三

方共计赔偿15万余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

承担。

车辆起步鸣笛惹出祸

2018年夏季，72岁的张某和妻子石某，从

重庆市万州区来到事发地湖北省利川市旅游避

暑。7月21日早上8点，夫妻俩吃完早饭后出门

散步，走到一个小区门口时，他们遇到了一位朋

友，三人便聊起天来。

这时，一辆垃圾运输车正在5米外的街道上

清理垃圾。垃圾清理完要离开街道的时候，司机

张某为了引起行人的注意，就按了一下车上的汽

喇叭。喇叭声响起，正在聊天的张某吓了一跳，

摔倒在地上且后脑着地。司机张某并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一声喇叭响闯祸了，他绕过老人，开车

离开事发地。

之后，120到达现场，急救人员发现老人已

经出现了呼吸急促、全身抽搐的症状。急救人员

一边抢救，一边将老人转运到距离最近的医院。

但最终老人还是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脑出血抢救

无效身亡。

事发后，张某的妻子石某了解到，鸣笛驾驶

员张某当时受利川市谋道镇村建中心委托去事

发道路进行作业。因此石某将驾驶员张某、谋道

镇村建中心以及保险公司告到重庆市万州区人

民法院。

石某认为，就是由于当时车辆的喇叭超出了

寻常的音量，才导致丈夫受惊吓倒地并且死亡，

驾驶员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驾驶员张某觉得自

己很无辜，他认为自己只是按了一下喇叭，张某

突然倒地是自身疾病问题，跟他按喇叭并无因果

关系。

本来是看到有老人在路边才鸣笛提醒，没想

到因此导致老人被吓摔倒死亡，要赔几十万元，

驾驶员感到很委屈。

禁鸣区鸣笛构成违法

法院相关人员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来到事发地，发现街道边上设置有明显的禁止鸣

喇叭的标志。经查证，驾驶人张某没有运输垃圾

资质。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冯纲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现场的证人证言基本能够证明一个

事实，就是案发当时的喇叭声很大，喇叭声响过

以后，有一个老人应声倒地。

但事发后，当地交警部门并没有出具事故责

任认定书，而是出具了一个情况说明。这份情况

说明显示，无法确定喇叭音量分贝，老人的倒地

与车辆的喇叭声有无因果关系也无法确定。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君茹表

示，当时这个地方是禁鸣区，驾驶员是在禁鸣区鸣

笛。无论其鸣笛的原因以及鸣笛分贝大小，驾驶

员张某在禁鸣路段鸣笛，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

审理中，万州法院结合对这起事故的司法鉴

定书认定，驾驶员张某的鸣笛行为是老人倒地后

死亡的诱发因素，二者具有因果关系。

驾驶员张某以未参与鉴定为由提出质疑，请

求由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重新鉴定。最终，鉴

定认为驾驶员张某的鸣笛行为是老人倒地后死

亡的诱发因素，二者具有因果关系。法院依法对

第二份鉴定予以认可采信。遂作出上述判决。

管君茹告诉记者，赔偿的责任比例，也是考

虑到原告自身疾病比较重。他的疾病和体质导

致了他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导致这样的后果

产生。如果对驾驶员处罚过重，也是不公平的。

儿子涉黑犯罪 母亲“一路相随”
《检察日报》张吟丰
张细青 邝静云

2020年 4月 10

日，湖南省郴州市中

级法院对谭旭等人涉

黑一案作出终审裁定，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此前，一审

法院以被告人谭

旭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等，数罪并

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

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

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他

19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六年二个月至三年一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中级法院对郴州市首例洗钱抗诉案作出终审判决：被告人曾玉犯洗钱罪、妨害作证罪，

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60万元。此前，一审法院以洗钱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曾玉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万元。

至此，这两起案件告一段落，判决均已生效。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两起案件中的主犯是一对母子。儿

子涉黑犯罪，母亲“一路相随”，如此母子亲情，到底是谁害了谁？


